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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绪 论

（一）戒严的概念及由来

戒严一词由来已久，我国古书早有记载。如《三国志 魏

志 王郎传》曰 三国志“：今六军戒严。 魏志》中还有一段

记载“：太祖（曹操）欲征关而大霖雨，三军多不愿行。太祖知其

然，恐外有谏者，教曰：‘今孤戒严，未知所知，有谏 ，《晋者死’。

书 六壶传》云“：今内外戒严，四方有备。”唐诗人李商隐所写

的诗“隋官”中有“乘兴南遊不戒严”之句。可见，我国古代早有

戒严之说，只是戒严二字并非近现代意义上的戒严，主要指戒

备森严，或防外敌入侵或防盗贼搔扰。并且对戒严并无明文法

律规定，只是依照习惯做法。如《宋史 记事本末》，宋宁宗嘉

定四年十二月“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严”。明史卷六记明英宗

正统十四年冬十月“也先使来议和，遂入寇，京师戒严”，明世

宗嘉靖四十二年“冬十月，锡林阿巴图尔入寇，京师戒备”，明

神宗万历三十六年“十二月，朶顡寇苏州，京师戒严”。上述史

料所载戒严皆指外敌入侵而实施戒严措施。

戒严制度用法律来规定，始于晚清立宪改革，学习日本之

法，沿用大陆法系关于戒严的规定。最早见之于法律规定的

日颁年是，光绪在 月 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其上规

定，皇帝有“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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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而“ ，意思是军中元帅即“

”即拉丁文所适用的法规。二是“ ，而中的“

”为“附属与战争” ）之意，故

。不过前一”就是战争法（ 种学说

为大多数学者所赞赏。

”一词含义广泛，而且在使用中所指范围甚

宽。按照英国宪法学者查尔梅斯 ）和阿斯齐（

种含的分析，大致上有斯 义： 指早期军中

元帅所适用的法律； 指平时或战时，在国内或国外，管理军

由”。 年 月 日，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公布的《中华民

国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得依法律宣告戒严。”同年

月 日公布了《戒严法》，该法第一条规定“：遇有战争或其他

非常事变对于全国或一地方须用兵备警戒时，大总统得依本

法宣告戒严。”后来“，国民政府”于 年 日又月 公布

了一个《戒严法》，经两次修正，在台湾沿用至今。根据该法，台

湾省 年 月警备司令部于 日宣布戒严， 年直至

年之久月 日宣布解除戒严，前后长达 。

，但此戒严一词在英文中为“ ”并处的“

，只是一种约定俗成非制定法“ 的规则，由于“

”一词产生于习惯，故其概念内涵不定。关于“

”一词的原始意义，据霍兹 ）在其华斯（

戒严法历史之研究》所作的

））一文中所说“：戒严法就是军中元帅（ 与监军

）保安官（ 所组成的法庭而加以适用的法规。”而兰

）从文字金（ 上研究戒严的本义，他认为，

”一词有两 ”即“ ”的音个来源，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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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军法； 指中止普通法律（ ）而使行政机关

享有更大军事权限的法律； 指内乱或外患发生时，运用任

何必要力量，以维持公共秩序的习惯法（

指战时军队司令官在占领的敌占区所施行的法律； 指在敌

境外占领区，军事指挥官所实施的法律。其中，第一、第二两种

意义，属于军事法（ ）的范畴；第五、第六两种意

义，系指军政府（ ；而第四种意义上的

戒严法，即英国学者传统的意见；第三种意义上的戒严指大陆

法系国家的戒严法。

英美戒严法的特色就是它产生于军事需要（

，没有成文法典。所以，华伦（ ）认为：

“戒严法基于严格的军事需要而产生，在本质上并不是法律，

其宣布并非依据宪法上的明文授权”。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明文

规定，因此，戒严法就是军事司令官意志的体现。所以，美国最

高法院认为，“戒严法是实际战争中，基于军事必要而产生的

法则，由军事司令官来实施，实际上就是司令官的意志，虽然

专 ）说断，但需服从。”英国的威灵顿公爵

得就更露骨，他认为“：戒严法不过是军事司令官的意志体现，

根本就不是法律。”而美国的兰金也认为“，戒严法是必要的法

则，为一种最后手段，除了戒严机关的意志之外，一无所有”。

就英国戒严的实际情况来看，早在都铎王朝时代，王室就

享有在非常时期、在国家危险和其他例外情况下可以援用的

，又称紧非常时期的权力（ 急权。如伊莉

莎白女王对西班牙舰队所构成的威胁而采取的措施。在斯图

亚特时代，国王借口对紧急权的需要，建立了一般的特权理

论，企图在和平时期与非常时期都能使用这种特权。在这一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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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世纪，有人主张国务大臣的正常管辖权中应包括一些紧

急权力。在 世纪中，紧急权诉诸立法的情况大大增加了。例

如，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通过了许多立法以保护王国，包括在

某些情况下中止《人身保护法》的规定。 年以后，出现了

同样种类的立法。 年的《王国保护防卫法》授予政

府以通过颁布命令条例的方式获得非常广泛的立法权以及其

他委托立法权。 年和 年的 紧急状态权力法》建立

了对诸如进行大罢工时的和平时期的紧急状态情况下使用的

相似权力的永久保留制度。 年和 年的《紧急状态权

力防御法》等再次授予了几乎无可限制的委托立法权力，以控

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世纪以来，各种紧急事态。不过，自

戒严从未在英国本土适用过。

在美国，宪法里未规定戒严，而且也从未颁布过戒严法。

当国家面临严重危机和需要对外进行战争时，由国家元首兼

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总统根据宪法所授予的权力，可宣布全国

“处于紧急状态”，用严厉措施对付各种危机，同时向国会提出

报告并取得立法批准。总统在宣布“紧急状态”后，有权下令查

封财产，组织和管制生产，派遣武装部队到海外，征召后备役

万人到部队服役，实行贸易禁运，管制交通，管制私人企

业和限制旅行，以及制定戒严法 月年规等。美国于

日，国会针 党”人的恐怖行为通过了《三 党法案》。对“三

根据这个法案的规定，联邦政府有权力镇压威胁居民政治权

利和公民权利的秘密组织，并且把这些秘密组织的活动性质

确定为反对合众国的叛乱。在被宣布处在叛乱状态中的地区，

总统有权停止《人身保护法》的生效，并可用军事力量镇压任

期通过的《权利请愿书》 年）中还对戒严作了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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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年，克利夫兰总统调集联邦地区的暴力和犯罪行为。

武装部队镇压了芝加哥普尔门公司工人罢工，由此在美国宪

政史上开创了一个先例，即总统有权不经国会同意就派遣联

邦军队到任何一州平息“内乱”。

在历史上，美国除了在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宣布

过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之外，自 年以来，还有 次宣布全

国处于紧急状态。一次是 年 月，罗斯福总统为对付当

时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一次是

月年 日，杜鲁门总统为进行侵朝战争，下令全国处于紧

急 月状态；再一次是 年 日，尼克松为对付美国邮政

工人大罢工，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下令联邦武装部队接

管纽约邮政工人的工作；还 月 日，尼克有一次是 年

松总统为对付国际货币危机，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对应

缴的货物税加征附加税。根据美国参议院的事后审查，仅同这

页之四次紧急状态有关的立法就有 多。 年代中期，美

国国会为限制总统权力 年通过《战争权力法》后，又，在

年制定了《全国紧于 急状态法

）和《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

，加强了对总统的权力限制和监督。

戒 ，意为“被围状态”。其严一词在法语中为

渊源可溯及到英国乔治 年）的“暴动法”一世时代（

。据该法规定，凡聚 人以上扰乱社会秩序，经治安法集

）谕令解散，经过一小时仍不官（ 解散者，得逮捕

之。解散逮捕时，如抗拒而致死伤者，治安法官及执行命令者

无 年 月 日法律（罪。法国

）即模仿英国的“ 年暴动法”而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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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法国正式制定戒严法（

，并为大陆法系国家所仿效。此后，法国又在

月年 日对《戒严法》作了补充规定，该戒严法及其补充规

定至今仍具有法律效力。 月 日又颁布年 了《紧急状

态法》 年 月 日由公民投票通过的法国宪法（第五

共和国）中又规定了总统的特别权力。该宪法第 条规定：

“当共和国体制、国家独立、领土完整或国际义务的履行受到

严重或直接的威胁时，以及依据宪法产生的公共权力机构正

常行使职能被中断时，共和国总统在同总理、议会两院议长和

宪法委员会主席正式磋商后，根据形势采取必要的措施，总统

用咨文把情况通报全国。这些措施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保证依

据宪法产生的公共权力机构在最短期间拥有完成其任务的手

段。对于这些措施的主要内容，应同宪法委员会磋商。议会自

行举行会议。在行使特别权力期间，国民议会不得被解散”。第

条规定“，宣战需经议会授权。”第 条又规定“，戒严令由

部长会议发布。只有 天得到议会授权，才能把戒严延续到

以上”。此外，该宪法还规定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缩短日常国

家权力行使的期限。如第 条规定，宪法委员会应在一个月

的期限内对各项组织法在颁布以前，议会两院的内部规章在

执行以前或者各项法律在颁布以前提交宪法委员会的审查作

天。出裁决，但在紧急情况下，经政府要求，期限缩减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匈 条 年德国及帝国宪法

宪法，均承认君主在国 年威玛会闭会时，有紧急命令权。

条也确认了联邦总统宪法第 的紧急权力。该条规定，联邦

大总统，对于联邦中某一邦，如不尽其依照联邦宪法或联邦法

律所规定之义务时，得用兵力强制之。联邦大总统于德意志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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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内之公共安宁及秩序，视为有被扰乱或危害时，为回复公共

安宁及秩序起见，得取必要之处置，必要时更得使用兵力，以

求达此目的。对此，德国学者杰里威克（ 和梅耶（

）认为，元首的紧急命令权，有如个人的正当防卫权，是

“国家的自卫权” 。二战后，联邦德国宪法取

消了紧急命令权制度，亦未规定戒严。总统不再兼任陆海空军

大元帅，故不能以军令权来宣布戒严，而国会也没有战争权，

因此，也无法根据战争的属性，来发布戒严令。但学者们认为

年联邦德国宪法第 条中包含戒严制度的精神。因为

该条规定，为避免联邦或州的存在或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遭

受任何紧迫危险，各州可以要求其他州的警察，或其他行政机

关的力量和设施以及联邦边防军的协助。如果发生紧迫危险

的州不愿意也不可能克服危险时，联邦政府可以将该州警察

和其他各州的警察力量置于它自己的指挥之下，并命令联邦

边防军的部队投入战斗。在危险消除后或在联邦参议院提出

要求的任何时候，这种命令即行废止。如果危险扩展至大于一

州范围的地区，为有效克服这种危险，联邦政府可以向州政府

发 年，联邦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发生了学出指令。

潮，国内局势动荡，而当时，两大党派刚刚组成大联合政府，使

年 年 月得讨论了十 的紧急状态法得以通过，这就是

日的《基本法的第十七次补充法》。该法规定，当联邦领土

遭到武装部队的攻击，联邦议院经联邦参议院同意宣告紧急

状态，并且联邦总统经联邦议院同意，可以发布关于这种紧急

状态在国际上有效的宣言。

月宪法修改补充法通过以前，宪法在前苏联 年

中对戒严制度（ ）有明确的规定，并依据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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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颁布了有关戒严的单行法令。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紧接

着由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年 月 日会议通过

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就涉及到紧急

条（乙情况下宪法适用的某些变更，如该宪法第 ）第二项规

定“：今后规定只允许由国内战争以及与反革命进行斗争的紧

急条件而引起采取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或

超出法律范围的手段，采取此种手段必须同时做到： 要具

备由有关苏维埃机关或公务人员准确并正式确定采取超出法

立即以适当的书面声明通知人律范围的条件； 民委员会，

并以 年非常第八次苏联苏维副本通知有关地方政权。

埃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宪法》，对戒严制度作了较详细的规

定。该宪法第 条规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苏联最高

苏维埃休会期间，凡遇苏联遭受敌国武装侵犯时，或遇必须履

行国际互防侵略条约义务时，得宣布战争状态；颁布全国总动

年又在 年宪法第员或局部动员令。 条增加了一

项，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个别地方或苏联全国戒

严 年，以利苏联国防或保障公共秩序及国家安全”。

日苏联第九届最高苏维埃非常第七次月 会议通过的《苏维

至第 项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第 条第 规定，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了保卫苏联，宣布个别地区或全国

戒严；宣布总动员或局部动员令；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闭会期

间，如果遇到苏联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共同防御侵略

月的条约义务时，宣布战争状态”。 年 日通过的宪

法修改补充法，又规定了战争状态、军事状态（即戒严）、紧急

状态和总统临时管制等四种紧急处置制度。

戒严制度由来已久，发展至今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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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紧急处置制度。虽然说许多国家都存在着戒严制度，

但戒严制度的内涵却有所差异。二战后许多国家传统意义上

的戒严制度被紧急状态制度所代替，因此，在此种意义上，由

于戒严制度被紧急状态制度所摄涵，故在这些国家中，传统意

义上的戒严则成为紧急状态制度的一种特殊内容。而另外一

些国家，并未采取紧急状态制度，传统意义上的戒严制度被保

存下来，并且内涵得到了丰富，其概念与采取紧急状态制度的

国家中紧急状态较接近。还有一些国家，戒严和紧急状态制度

独立存在，各自适用于不同的紧急局势，适用不同的紧急权理

论。

因此，本书所讨论的戒严主要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戒严，是

从狭义的角度来认识戒严的。作者曾在《紧急状态法学》和《外

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两书中论及了戒严制度，这里的戒严就

是为紧急状态制度所摄涵的，即戒严制度是作为紧急状态制

度的一种特殊情况来加以研究的。虽然目前世界上有许多国

家戒严制度和紧急状态制度并存，或者只有戒严制度，而没有

紧急状态制度，但从当代世界各国民主宪政的发展趋势来看，

作者认为，建立以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为核心的非常法律制度

是符合民主宪政要求的，因为紧急状态制度更科学地反映了

依法行使国家紧急权、保障公民人权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秩序

的宪政要求，而戒严制度由于过于注重军事力量在对付紧急

局势中的作用，显然是不能作为民主宪政的基石，而只能作为

一种特例而存在。

本书所研究的戒严制度主要立足于近代意义上的戒严，

由于当代戒严制度诸多内容存在于紧急状态制度中，因此，在

论及当代戒严制度时也着力于对当代紧急状态制度中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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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的戒严制度的内容加以研究。其宗旨在于理清戒

严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同时对当今仍然存在的戒严制度的

法律特征作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为我国宪法学的理论研究填

补一项空白。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紧急状态制度是包括了戒严制度，

彼此是逻辑上的属概念和种概念的关系，但在实践中，紧急状

态制度和戒严制度的真实关系和逻辑上的属概念和种概念的

关系是不一致的，因此，在研究戒严制度的法律特征时就无法

避免理论论述上的逻辑矛盾，故本书中的许多观点是作为一

种知识和事实而存在的，从严格的法理逻辑上分析则不一定

都很恰切。对此，国内外许多同仁都是有相同见解的。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戒严概念 年 月上海大东书局，

印行的由王翰章主编的《法律大辞典》认为，戒严系指“国家值

战争，或其他非常事变之际，为谋国境治安计，于全国或一地

方，施以兵力戒备之一种行政作用，或司法作用之谓也”。商务

印书馆刊印的由郑镜毅主编的《法律大辞典》认为，戒严系“于

战争或非常事变时，由政府以兵备在全国或一定区域内，加以

警戒，而对人民自由权加以限制或停止者”。上述两辞典对戒

严特征的规定是戒严必须在战争或叛乱发生的情况下才能采

取，并以动用军事力量为实施戒严的主要手段。

当代台湾地区的一些学者对戒严的涵义也作了多角度的

探讨。如谢瑞智在《宪法词典》中将戒严注释为“戒严者，国家

正值战争、内乱或特别事变，由总统宣布，以限制戒严地区内

人民之自由权利，并将该区域内行政及司法管理权，移属当地

最高军事长官，当地行政及司法官均受其指挥之一种紧急处

理之谓也”。林纪东则在《比较宪法》一书中主张“，戒严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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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对外战争，或国内有叛乱发生，有特别警戒之必要时，由

国家元首宣告，以限制戒严地区内人民之自由及其他权利，并

得由当地最高司令官指挥或代替当地行政官或司法官，行使

权力之制度也”。

国内一些著作和学者对戒严的定义也是大同小异。如《辞

海》认为，戒严原指警戒，“今指国家在战时或其他特殊情况

下，在全国或局部地区采取的严格的警戒措施。包括增设警

卫，加强巡逻，组织搜查，限制人员、车辆、船只的通行和飞机

的航行等”。《辞源》认为，戒严是“在战时或其他非常情况下，

所采取的严密防备措施”。赵喜臣主编的《宪法学词典》则主

张，戒严是指“国家在战时或其他非常情况下，在全国或局部

地区宣布采取的特别措施。在戒严区域内，限制宪法上的自由

和权利的行使，或者实行军事管制

外国紧急状态法作者在《紧急状态法学》和 律制度》两书

中综合世界各 戒严条件和戒严手段的规定国立法和实践关于

及采用，认为，所谓戒严 于内就是针对国内出现的由 部或外

部原因引起的极其严重的暴力行为，在正常的宪法和法律手

段难以维持秩序的情况下，为了迅速 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恢

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所采取的紧迫而

且严厉的军事对抗措施。作者在此给出的戒严定义具有以下

几个特征：

戒严的原因是因为国内出现了由于内部或外部原因

引起的极为严重的暴力行为，致使用正常的宪法和法律手段

无法维持秩序。不论是近代意义上的戒严，还是当今仍然存在

的戒严制度，只要不出现危及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暴力活动，

且用正常的宪法和法律手段就可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就无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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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戒严手段。因为戒严制度的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军事性、强

制性、紧急性和高度集中统一性，戒严制度的生效就意味着公

民正常享有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受到限制，所以，统治

阶级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采用戒严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的。

戒严制度的使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权威

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故各国对戒严制度的使用谨而慎之。

戒严的诱因往往是基于来自对统治阶级国家政权产生威胁的

非法的暴力行动，这些暴力行动在法律上的特征表现为集体

犯罪，其具体表现为来自外国武装势力的干涉或入侵、与敌对

国进行交战、国内的政治动乱（包括非法的群众运动、政变）、

敌对势力的暴乱、少数民族分裂分子的骚乱以及严重的经济

危机和其他紧急危险事态。这些集体行为概括起来就是战争

（对外和对内战争）、内乱（动乱、暴乱、骚乱）、经济危机。对于

重大自然灾害，如造成特大损失的破坏性地震、特大洪水、特

大森林火灾、瘟疫以及其他大规模的传染病引起的社会动荡，

由于这些事件对统治阶级国家政权并不形成直接的威胁，故

习惯上各国均采取一般的紧急对抗措施，有的宣布紧急状态，

有的采取特别管制措施。对于重大自然灾害引起的社会动荡，

统治阶级国家政权一般不否定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只是对

公民的经济活动加以适当限制。作为限制公民权利，尤其是公

民基本政治权利的戒严制度其存在是直接针对矛头指向国家

政权的非法活动和重大危险。关于戒严制度这一特性，马克思

日，在法兰主义经典作家也有明确的论 年述。如 月

克福爆发了针对普鲁士王国的起义。对此，恩格斯就指出“，反

革命会变得愈益蛮横无耻，它会宣布戒严，取消出版自由，封

闭俱乐部和禁止人 月民集会”。后果不其然， 日晚，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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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福起义被镇压下去，“法兰克福宣布戒严；凡是手拿武器的

人或者反对‘帝国政权’的人，都要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在充

分安静和戒严状态”中，统治阶级“能把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

减少 年到‘最低限度’ 月 日“，为了保护个人和财

产”，被“革命民主运动的高涨吓得魂不附体”的科伦当局宣布

科伦戒严。科伦卫戍司令部发布命令，禁止一切旨在追求“政

治和社会目的”的结社活动，禁止集会，解散市民自卫团并令

其交出武器，建立军事法庭，封闭了许多民主报纸，其中包括

由马克思担任总编辑的《新莱茵报》。

戒严的目的是为了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关于戒严的目的，据台

湾林纪东和张剑寒先生的研究，主要存在迫切需要说、政治便

宜说、紧急自卫说、消除障碍说、国家紧急权说等。但从戒严立

法和戒严实践来看，上述诸种理论学说均未抓住戒严制度的

实质。戒严是为了消除针对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危险活动的，

因为针对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集体大规模犯罪活动扰乱和破

坏了集中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宪法和法律秩序，故戒

严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宪法和法律秩序，如果宪法和法律秩

序遭到破坏，那么统治阶级就只能靠军队来维持其统治地位

了，因此，宪法和法律秩序的恢复是戒严之根本宗旨。由于现

代民主宪政的深入发展，人权保护是各国宪法的一项重要课

题，故非法的大规模暴力活动是以践踏人权为前提的，而平息

卷，人 年版，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民出版社

页页，第 ；丁建弘等编《德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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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活动才足以恢复人权，也就是说，只有采取果断有效的戒

严措施才能保护被非法的暴力犯罪活动所践踏了的人权。因

此，各国戒严立法对上述两项戒严目的是明确肯定的。如前苏

联《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就规定，宣布紧急状态的目的就是

为了确保苏联公民的安全，使局势迅速正常化，恢复法制和法

律秩序。

戒严采取的是合法的手段，其措施的特征是军事对抗

性。戒严必须依赖于军事手段，但是，军事手段的采取又必须

是符合宪法和法律要求的，如果军事手段的采取缺乏法律依

据，那么戒严就是非法的，或者就是说法律之外的军事平暴或

军事弹压，这种情况只会在独裁体制的国家或军人政府的国

家出现，但与现代社会民主宪政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如

月 日，南韩年 独裁总统朴正熙就曾以“来自北方

的南侵威胁”为理由发布过“紧急戒严令”，并宣布解散国会，

禁止所有政党和一切社会团体的政治活动，实行军事管制。戒

严中军事手段的法律化是戒严制度本身从独裁制政体向民主

制政体过渡的要求，也是法治原则在现代国家国家紧急权理

论中的重要体现。

所以，现代意义上的戒严，它是一种合法的国家行为，是

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以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采取

的强制措施，是统治阶级国家政权强制力的表现，也是统治阶

级维护宪法和法律秩序的重要手段。

（二）戒严的种类

为了进一步认识戒严制度的法律特征，通常在理论上可

以将存在于古今中外的戒严制度从法律上加以不同性质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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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并进行一定意义上的分类。这种分类有的是跟戒严实践相

对应的，也有的纯粹是从法理的角度对戒严制度的某项法律

特征的揭示。

从戒严立法和戒严实践来看，戒严在实践中也是划分类

别而适用不同法律规范的。

如韩国戒严法将戒严分为非常戒严和警备戒严两种。非

常戒严指发生战争和特殊事件时，国家处于交战状态或社会

秩序极度混乱，行政及司法机关明显地无法正常运作，为军事

上的需要和维护公共秩序的安全而采取的措施。警备戒严是

指当发生上述事件时，社会秩序混乱，只靠一般行政机关不能

确保治安，为恢复公共秩序的安定而采取的措施。上述戒严的

类型是以军事权在戒严期间作用的大小来划分的，其中，非常

戒严由军方掌管戒严区内一切行政和司法事务；而警备戒严

只是由军方协助地方政府恢复社会秩序。

台湾地区戒严法将戒严分为两种，即警戒地域戒严和接

战地域戒严。警戒地域指战争或叛乱发生时，受战争影响应警

戒之地区；接战地域指作战时攻守之地区。在警戒地域和接战

地域之中有关戒严的具体措施有所差异。在警戒地域戒严时，

地方行政官及司法官处理有关军事之事务，应受该地最高司

令官的指挥；在接战地域戒严时，地方行政和司法事务，均移

归该地最高军事司令官掌管，地方行政官及司法官受该地最

高司令官指挥。

美国在联邦法律中对戒严没有任何成文规定，而基于公

共需要实施。在美国各州一级的法律中一般存在戒严规定，其

适用范围较宽，包括发生叛乱、暴乱、骚乱、司法程序或法律的

实施受到严重阻碍等事态。这样，美国就存在联邦一级的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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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州一级的戒严制度。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 年，为镇压所谓的“自由民权运

动”，公布了《日本戒严法》。该戒严法也将戒严分为两种，即警

备地域戒严和接战地域戒严。此后，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

争期间实施了戒严法，其戒严性质属军事戒严。日俄战争之

后，日本受到的外部威胁消失。军事性质的戒严一度中止，而

行政性质的戒严则宣告几次。其中最显著的一次是日比谷烧

月 日爆发的民权运打事件。为了对付 年 动，东京卫

戍总督陆军大将佐久间左马太宣布了包括东京郡全市以及在

原郡、丰多摩郡、北丰岛郡等周边地方的戒严。

上述是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不同种类的戒严，这种类型

是靠法律规定和戒严实践加以区分的。此外，从理论上也可以

对戒严作多重角度的分类，通过这种分类也能够进一步了解

戒严制度的法律特性：从戒严引发的原因来看，可分为外部战

争引起的戒严；由于国内骚乱、暴乱引起的戒严；由于自然灾

害或流行病引起的戒严；还有由于灾难性事故引起的戒严，如

化学毒药外漏、核辐射等；也有由于经济危机而引起的戒严，

如严重通货膨胀、物价暴涨等。从决定戒严者的主体身份来

看，可分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决定的戒严和国家最高行政机

关决定的戒严。也有的国家存在着国家元首决定的戒严和州

行政首长决定的戒严。从决定戒严的等级来看，可分为国家级

或联邦级戒严和省或州级戒严。从戒严的法律依据来看，可分

为合法戒严与非法戒严。非法戒严又可分为程序上不合法的

戒严和实体上不合法的戒严。从戒严实施的地域和空间范围

来看，可分为全国性戒严；个别行政区戒严；局部地区戒严。从

实施戒严的目的来看，可分为预防性戒严；恢复法律程序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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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特殊行动戒严；镇压暴力行动戒严等。从戒严实施者的主

体身份来看，可分为军队戒严；军队与政府联合实施戒严；地

方政府指挥下的武装力量戒严。从戒严军队的权限来看，可分

为军队掌管全部行政司法事务的戒严；军队掌管部分行政司

法事务的戒严；军队只负责维护治安恢复正常秩序的戒严。从

戒严的具体手段来看，可分为警戒手段，即在重要地区、部门

增设警卫、加强巡逻等；强化治安手段，即军队与警察共同维

护社会秩序；镇压手段，即对已经出现的暴力行动采取直接武

力对抗。从戒严实施的时间长短来看，可分为临时性戒严，几

天或若干小时；阶段性戒严，宣布戒严时也规定了解除戒严的

期限；长期戒严，如台湾地区戒严 年之久。从戒严主体长达

的法律责任来看，有履行国家赔偿责任的戒严，如重大事故发

生后的戒严导致居民法益受到损害；有不履行国家赔偿责任

的戒严，如为反侵略战争实行的戒严。从戒严中采取行政措施

的法律后果来看，有不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戒严和承担行政

法律责任的戒严。从戒严所涉及到的公民权利来看，可分为中

止宪法权利的戒严，如宣布中止宪法保障；中止和限制公民部

分权利的戒严，这时可不影响居民的基本生活；限制公民部分

自由的戒严，如只在交通、重要部门、新闻传播方面有所限制

等。

上述对戒严的分类，很多只是法理上对戒严性质的一种

认定，而不是实践中存在的戒严制度，对戒严种类的详细列

举，有助于从不同角度认识戒严制度的法律意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